
  “到外地参加社会保险手续简单、
缴费低。”“可以代理一次性补缴社会
保险”……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山东
省人社厅提醒广大群众，找“黑中介”
违规代缴社会保险费或面临多重风险。

案例一

  被告人何某伙同他人谎称可以代缴社会保
险，收取被害人杨某4.5万元代办社会保险费
用，并让杨某介绍多名亲友找何某代办社保。
通过上述方式，何某共诈骗48名被害人170.4万
元。经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何某无视国家法
律，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何某有期徒刑
11年，并处罚金；责令何某向被害人退赔所有
诈骗所得金额。

  警示
  目前，社会上号称代办代缴纳、补缴社会
保险费的行为都是诈骗，严重侵害个人合法权
益。骗子谎称认识人社局、社保中心的工作人
员，能为超龄或者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缴社保
费或者办理补缴手续等，都不靠谱，广大群众
一定擦亮眼睛，谨防钱财被骗。

案例二

  2021年8月，某区社保中心接群众举报，
某企业存在虚构劳动关系，以挂靠的形式为他
人办理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的违法行为。经
查，2021年1月，某物流公司委托该企业代办社
保业务，该企业虚构劳动关系，将其他单位的职
工纳入物流公司办理参保手续，先后违规办理
了300余名职工的参保手续，其中1人已办理退
休并领取养老待遇3000余元。查明事实后，该
区社保中心依法清退相关人员参保缴费记录，
报请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取消已办理退休人员的
退休资格，并追回全部违规领取的养老待遇。

  警示
  通过代办社保在外地缴费存在很大风险，
严重侵害职工社保权益，除了案例中叙述的养
老保险待遇不能享受外，还会影响工伤保险待
遇享受，比如群众以“单位职工”身份在外地
缴纳社会保险后，如果发生意外伤害，会因为
不在缴费单位工作而无法进行工伤认定，从而
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案例三

  胡某向某市社保中心投诉，反映公司未为
其缴纳2009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

费。公司提供证明，说明委
托某公司在外地为其缴纳该
时间段社会保险。法院判决
认为，异地代缴社会保险费
不符合规定，依据《社会保
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七条
规定：缴费单位必须向当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参加社会保险。
胡某在2009年8月至2018年8月

期间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公司未依法在公司
注册地或用工地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要求公司
为其补缴上述时间段社会保险费合理合法，受
到法院裁决支持。

  警示
  案例中企业本想投机取巧，以为不在本地
缴纳社保，选择在其他地市缴费可以节省成
本，规避社保检查，其实不然。用人单位委托
第三方异地代缴社保不能免除自身法律义务，
重新进行补缴后，企业除缴纳应缴未缴本金
外，还需额外支付滞纳金，比正常为员工缴纳
社保付出更多的成本。

法律法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
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
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
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缴费单位必须向当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参加社
会保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
条、《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第三十二
条规定，经人社局劳动行政部门或社保经办机
构查实系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系，使用
伪造、编造或者盗用他人可用于证明身份的证
件，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
保条件、违规补缴，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
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山东省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提醒大家，参加
社会保险一定要通过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公布的
正规途径办理，切勿轻信可以代办社保的虚假
宣传。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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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查询养老金，不用再去社保部门或者政务服务
大厅了，退休职工可以通过“潍坊社会保险”微信公众
号，查询养老金发放情况以及本年度养老金调整明细，
具体步骤如下：

　　为贯彻落实省、市开展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动文件精神，托底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我市高新区新
城街道现向辖区范围内公开招募公益性岗位25人。
  报名时间 7月31日-8月4日。
  报名地点 各社区党群服务大厅。
　　招聘岗位 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岗位12人，主要协
助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基层民族、宗教事
务管理工作；宣传助理员工作岗位12人，主要协助乡
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互
助帮扶岗位1人，主要从事相关日常事务性工作，落
实扶残助残政策。
　　招聘对象 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岗位、宣传助理员
工作岗位招聘对象为：潍坊市户籍及辖区常住居民，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城镇大龄失业人员(主要安
置45周岁以上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至法定退休年
龄)。互助帮扶工作岗位招聘对象为：高新区新城街
道户籍及辖区常住居民，持有轻度肢体残疾证，具备
基本电脑操作和文字写作能力的人员。
　　招聘条件 目前处于失业状态，未缴纳城镇职工
保险，无工商注册、股东等灵活就业信息，符合认定
就业困难人员类别其中一类的条件。未享受公益性岗
位补贴、大龄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或享受但未满
3年。
　 报名所需材料 大龄失业人员提供户口簿、身份
证、《报名登记表》、《聘用审批表》及《就业困难
人员认定表》（可到报名点领取填写），残疾人除以
上材料外，另需提供《残疾人证》。

高新区新城街道

公益性岗位招聘25人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不用去社保部门

也能查询养老金明细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点击“职工养老金查询”功能查询当月养老金发
放情况，可点击“发放年月”切换想要查询的月份。

  点击“查看本年度调资明细”按钮，即可一键查
询调资明细信息。

  除上述途径外，退休职工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
（潍坊市人社局官方网站-常用服务）查询；也可到
镇街、社区，通过“潍坊市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人员社
会化管理服务信息系统”查询；还可到各行政村诊
所、小超市、农资店等，通过裕农通或农商宝等服务
终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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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服务全市拼经济发展大局，加快推进全国公
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贯彻落实“创潍
来”推进行动，优化提升创业带动就业工作，近
日，由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承办的潍坊市2023年创业大讲
堂活动报名正式启动。
  潍坊市2023年创业大讲堂活动在全市14个县市
区（市属开发区）组织开展，历时半年时间，每个
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开展2期，每期不少于30人。
组织企业家集聚一堂交流学习、分享经验、互相支
持、拓展合作。活动分为前期摸底调研、中期组织
实施、后期跟踪扶持三个阶段。
  报名企业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
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不侵犯任何第
三方知识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近三年内
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
法、严重失信行为，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荣获国家、省、市、县等各级创业大赛以及
“十大返乡创业农民工”评选等各类创业活动奖
项、奖励的企业；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推荐选
拔的具有明显带动和示范作用的创业典型企业；有
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近五年内
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
业等。
  参加人员须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法
定代表人委托参加的项目核心团队成员。

我市创业大讲堂活动

开始报名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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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并关注“潍坊社会保险”微信公众号。

  点击“办·社保”-“办事大厅”，进入微信小
程序，首次使用需要进行绑定。


